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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烟雾污染，气味
难闻，烟雾味呛人。

大气

    一、基本情况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企业为来安县科来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来安县经济开发区黎明路5号，法定代表人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22740869705Q。主要从事：机械、橡胶产品、铸件及锻件生产、销售；金属
表面处理、加工。 该公司有两个生产项目分别为：1、2016年5月30日取得项目环
评批复《年产高铁动车组制动、减震、传动零部件项目》（来环评函
{2016}22号），2022年3月14日办理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登记编号：
91341122740869705Q001W）；2019年9月通过自主环保阶段性验收。2、2020年1月
12日取得项目环评批复《新一代高铁商务座椅传动机构总成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来环审{2020}26号），2022年3月14日办理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登记编
号：91341122740869705Q001W），2021年9月通过自主环保阶段性验收。
    二、调查情况 2023年9月13日，来安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到来安县科来兴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现场正常生产，信访人反映的热处理工段位于该公司四号
厂房内东北角，有两台电热炉正常运行，两座淬火水池未进行淬火作业。信访人反
映属实。  
    三、处理情况 针对以上调查情况，2023年9月13日，来安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
人员要求该公司负责人对热处理工段加装烟雾净化设备。9月20日来安县生态环境分
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后督察，现场烟雾净化设备已安装完成。下一步，来安县
生态环境分局将进一步联合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保障附
近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 
    四、反馈情况 来安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向信访人电话反馈调查处理情况，
信访人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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